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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額及金額： 

(一) 甲種獎學金：授予板金科學生，每學年 1至 2名。獎學金金額另行公

告。 

(二) 乙種獎學金：授予本系學生，每學年 1至 2名。獎學金金額另行公告。 

二、 申請人資格 

(一) 甲種獎學金之申請人，需具備下列條件： 

1. 本系板金專長在學學生，上學年學業平均成績80分(GPA3.88)以上，

學術導師推薦，體育、軍訓成績均在 75分(GPA2.93)以上。 

2. 未得有校內其它獎學金(不含本校五育獎學金)。 

(二) 乙種獎學金之申請人，需具備下列條件： 

1. 本系在學學生，上學年全學年學業平均成績 80分(GPA3.88)以上，

學術導師推薦，體育、軍訓成績均在 75分(GPA2.93)以上。 

2. 未得有校內其它獎學金(不含本校五育獎學金)。 

三、 申請及審定程序： 

(一) 公告：每學年擇一時間於本系公告通知學生領表及提出申請。 

(二) 申請：各項條件合於申請資格者，可於規定期間內填妥申請表，連同

學生證影本、成績單等，向系辦提出申請。申請截止日期，由本系公

告之。 

(三) 審定：管理委員會於申請截止後，按申請人提交之各項資料定期召開

會議審定各名額之得獎人，除公告外，並個別通知得獎人。 

四、 頒獎：有關頒獎方式，由委員會決定之。 

五、 附則： 

(一) 若該升學年申請者無人達到規定標準或無人提出申請，則該獎學金累

入存款生息。 

(二) 申請人可隔年連續提出申請，不受申請次數或得獎次數之限制。 

(三) 本辦法經獎學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四) 黃達明同學係本系板金組，此獎學金為其家屬所提供。 

 


